






石柱府办发〔2025〕40号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辐射事故
[bookmark: _GoBack]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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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639809]1  总则
[bookmark: _Toc182690177][bookmark: _Toc200639810]1.1  编制目的
为健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辐射事故应急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辐射事故，最大程度控制、减轻或消除辐射事故造成的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bookmark: _Toc182690178][bookmark: _Toc200639811]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市辐射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重庆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庆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重庆市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及有关制度规定，制定本预案。
[bookmark: _Toc200639812][bookmark: _Toc182690179]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行政区域内发生辐射事故的应对工作。本预案中辐射事故主要指下列设施或活动的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意外的异常照射，或者造成环境放射性污染的事件。
（1）核技术利用；
（2）放射性物品运输；
（3）放射性废物的处理、贮存和处置；
（4）国内外航天器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辖区内坠落；
（5）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
可能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环境造成辐射影响的境内外核试验、核事故及辐射事故，参考本预案执行。
[bookmark: _Toc200639813][bookmark: _Toc182690180]1.4  应急原则
本预案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响应，属地为主、协调联动，高效预警、快速反应，统筹资源、科学处置”的工作原则。
[bookmark: _Toc200639814][bookmark: _Toc182690181]1.5  事故分级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4个等级。
1.5.1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
（1）I、II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3人以上（含3人）急性死亡；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4）对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辖区内可能或已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环境影响的航天器坠落事件。
1.5.2  重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辐射事故：
（1）I、II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2人以下（含2人）急性死亡或者10人以上（含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较大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1.5.3  较大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辐射事故：
（1）III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9人以下（含9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小范围辐射污染后果。
1.5.4  一般辐射事故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辐射事故：
（1）IV、V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2）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3）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局部辐射污染后果；
（4）测井用放射源落井，打捞不成功进行封井处理。
辐射事故的量化指标见表1。
表1  辐射事故分级的量化指标
	辐射事故量化指标
	气态放射性物质I-131当量
	环境剂量率≥0.1mSv/h的面积，或β/γ沉积水平≥1000Bq/cm2，或α沉积活度≥100Bq/cm2
	水环境液态放射性物质的释放量的Sr-90当量
	地表、土壤污染液态放射性物质的释放量的Sr-90当量
	运输时放射性同位素释放

	特别
重大
	≥5.0E+15Bq
	≥3km2
	≥1.0E+13Bq
	≥1.0E+14Bq
	≥25000D2

	重大
	＜5.0E+15Bq且
≥5.0E+14Bq
	＜3km2且≥0.5km2
	＜1.0E+13Bq且
≥1.0E+12Bq
	＜1.0E+14Bq且
≥1.0E+13Bq
	＜25000D2且
≥2500D2

	较大
	＜5.0E+14Bq且
≥5.0E+11Bq
	＜0.5km2且≥500m2
	＜1.0E+12Bq且
≥1.0E+11Bq
	＜1.0E+13Bq且
≥1.0E+12Bq
	＜2500D2且
≥2.5D2

	一般
	＜5.0E+11Bq
	＜500m2
	＜1.0E+11Bq
	＜1.0E+12Bq
	＜2.5D2


D2值：源中某种放射性核素的特定活度，该源已经散漏，如果不加控制预计很可能引起有严重确定性健康效应的紧急情况。
[bookmark: _Toc182690182][bookmark: _Toc200639815]2  组织指挥体系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时，应急处置工作按市级层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执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及各相关单位在市级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和指挥下开展辐射事故应急应对。
[bookmark: _Toc200639816][bookmark: _Toc182690183]2.1  组织指挥机构
发生较大、一般辐射事故时，在县政府的统筹协调下，根据辐射事故响应等级成立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由县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县长担任指挥长，统一领导、组织、指导应对工作。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污染处置组、应急监测组、医学救援组、应急保障组、舆论引导组、社会稳定组、善后工作组、调查评估组等工作组（职责见附件1）。
[bookmark: _Toc200639817][bookmark: _Toc182690184]2.2  现场指挥机构
发生一般、较大辐射事故，县政府根据需要成立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以下简称现场指挥部），负责制定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开展污染处置、应急监测、医学救援、人员疏散、现场警戒、交通管制、善后安抚、舆论引导、事故调查等工作。
[bookmark: _Toc200639818][bookmark: _Toc182690185]2.3  日常管理机构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辐射事故应急管理办公室设于县生态环境局，负责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日常管理工作。主要职责：负责编制、修订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负责县辐射应急处置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负责有关部门和辐射工作单位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准备的监督工作；组织实施县辐射事故的应急宣传、培训和演练工作。
[bookmark: _Toc182690186][bookmark: _Toc200639819]3  预防预警和信息报告
[bookmark: _Toc200639820][bookmark: _Toc182690187]3.1  预防
从事核技术利用，放射性物品运输等企事业单位要严格落实辐射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辐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的监测监控设施设备，做好辐射事故风险识别、登记、评估、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要加强放射源在生产、运输、贮存与使用等环节的监管，定期排查并及时整改安全隐患。要配备相应的辐射防护设施、设备，并定期做好检测、维护工作。发现可能引发事故的情况，要立即报告属地乡镇（街道）和县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Toc200639821][bookmark: _Toc182690188]3.2  监测
各乡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完善辐射事故监测体系。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加强日常监测，及时收集、分析和研判可能导致辐射事故发生的风险信息。要加强信息共享，公安、卫生健康、应急管理、交通等有关部门要定期对企事业单位进行检查，发现可能导致辐射事故发生的风险隐患，要及时通报县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Toc200639822][bookmark: _Toc182690189]3.3  预警
3.3.1  预警分级
根据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预警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表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3.3.2  预警信息发布
（1）发布权限。蓝色和黄色预警信息由县政府或县政府授权有关部门发布；橙色和红色预警信息发布按市级层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执行。
（2）发布建议。县生态环境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机构以及专家进行研判，预估辐射事故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并向县政府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3）发布内容。预警信息内容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类别、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
（4）发布途径。预警信息应当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平台或电视、广播、报纸、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途径向公众发布。广播站、电视台、报社、网站和电信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准确、无偿地向社会公众传播预警信息。
3.3.3  预警行动
预警信息发布后，有关乡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分析研判。县生态环境局组织有关部门、机构及专家及时进行分析研判，预估辐射事故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制定相应防范应对措施。
（2）防范处置。县生态环境局会同县公安局在涉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利用各种渠道告知公众避险，提前疏散、转移可能受到危害的人员，并进行妥善安置，必要时实施交通管制，封闭危险区域和道路。
（3）应急准备。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通知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调集应急所需物资和设备。
（4）舆论引导。县生态环境局会同县委宣传部及时准确发布事态最新情况，公布咨询电话，组织专家解读，宣传辐射事故应急防护知识，加强舆情监测，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3.4 预警调整与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后，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加强信息收集、分析、研判工作，并根据事态发展，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确定不可能发生辐射事故或危险已经解除时，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终止相关预警措施。
[bookmark: _Toc182690190][bookmark: _Toc200639823]3.4  信息报告
3.4.1  报送程序
发生事故后，事故发生单位应采取应对措施，并立即向县生态环境局和有关部门报告；公众可通过“110”公安报警电话或“12345”政府热线、县生态环境局值班电话“023-73376369”报告。
县生态环境局接到报告后，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研判，预估可能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初判为辐射事故的，按照预警分级标准提出预警建议，迅速向县政府报告并建议按规定启动应急预案。
初判为特别重大或重大辐射事故的，县生态环境局立即向县政府和市生态环境局报告；县政府应在30分钟内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市政府，并及时通报事故发展情况和应急处置情况。
3.4.2  报告内容
信息初报主要内容包括：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现场情况；影响人员、污染面积、放射源或射线装置信息；事故发生的初步原因、初判等级；已经采取的处置措施、事故控制情况及现场负责人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
3.4.3  信息续报
对初报要素不齐全或事故衍生出新情况、处置工作有新进展的，要及时续报。在初报基础上，报告有关监测数据、事故发生原因、过程、进展情况，趋势分析、危害程度以及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效果等；并附应急监测快报、监测点位分布图、污染分布及变化趋势图等资料。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要及时终报，包括处置措施、过程、结果，潜在或间接危害及损失、社会影响、处理后的遗留问题等。
3.4.4  信息通报
发生辐射事故后，县生态环境局应当及时通报县级有关部门。因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其他因素可能引发辐射事故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向县生态环境局通报。
[bookmark: _Toc182690191][bookmark: _Toc200639824]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82690192][bookmark: _Toc200639825]4.1  响应分级
根据辐射事故严重程度和发展态势，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等级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初判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按市级层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要求启动应急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一般辐射事故，县政府分别启动Ⅲ级、Ⅳ级应急响应，由指挥部负责应对工作，必要时向市政府有关部门申请技术支援协助处置。
应急响应启动后，应当根据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和发展态势适时调整响应级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
重大会议、活动期间，敏感时期和敏感区域发生辐射事故时可向上调整响应级别。发生跨区县的较大、一般辐射事故可根据实际情况由市政府决定是否提升应急响应级别。
[bookmark: _Toc200639826][bookmark: _Toc182690193]4.2  响应措施
4.2.1  先期处置
辐射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当立即开展先期处置，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控制事态发展，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县政府接到事故信息后，应立即指挥、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先期处置，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在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或切断放射性污染蔓延的途径，控制事态发展，减少和消除污染。
4.2.2  处置措施
有关乡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事故诱因及发展态势，可采取以下处置措施。
（1）人员搜救。由县消防救援局牵头，搜救遇险人员，转运安置获救人员和伤员，同时避免造成次生伤害。
（2）隔离疏散。县生态环境局会同县公安局根据事发地及影响区域的气象、地理环境和人员密集度等情况，设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确定受威胁人员的疏散方式和途径，有组织、有秩序地及时疏散转移受威胁人员和可能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并妥善做好转移人员安置工作。
（3）医学救援。由县卫生健康委牵头，迅速组织医疗资源和力量，对伤病人员进行现场救护，根据伤病人员放射损伤程度，送到相应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开展受污染人员的去污洗消工作；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特点，告知群众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指导公众做好个人防护；视情增派医疗卫生专家、调配急需药品和设备。必要时，组织开展公众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
（4）应急监测。发生辐射事故后，县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应立即赶赴现场，协助事故发生单位划定安全区域、制定监测方案、提供监测数据，为辐射事故应急决策提供依据。
（5）危害控制。由县生态环境局调集人员、设备，及时到达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尽可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险源，防止事故扩大；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以及由其他因素引发的次生辐射事故，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会同县生态环境局，迅速组织救援力量进行处置。
（6）舆论引导。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途径，运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形式，主动、及时、准确向社会发布事故信息和应对情况，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7）维护稳定。由县公安局牵头，加强受影响区域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借机传播谣言制造社会恐慌、哄抢救灾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转移人员安置点、救灾物资存放点等重点区域治安管控；做好矛盾纠纷化解、政策解答和法律服务工作，防止出现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
（8）安全防护。现场应急工作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型辐射事故的特点，配戴相应的专业防护装备，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县生态环境局负责现场公众的安全防护工作。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特点，告知群众应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指导公众做好个人防护。
[bookmark: _Toc182690194][bookmark: _Toc200639827]4.3  响应终止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由指挥部决定响应终止：
（1）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已经被彻底消除或控制；
（2）辐射污染源的泄漏或释放已降至规定限值以内；
（3）事故现场的各种专业应急处置行动已无继续的必要。
[bookmark: _Toc200639828][bookmark: _Toc182690195]5  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00639829][bookmark: _Toc182690196]5.1  善后处置
由事发地乡镇（街道）牵头，事故发生单位、有关部门及时开展善后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县生态环境局积极参与善后有关工作。有关保险机构及时进行现场查勘和理赔工作。
[bookmark: _Toc182690197][bookmark: _Toc200639830]5.2  事故调查
根据有关规定成立事故调查组，客观、公正、准确地查明事故原因、性质、影响范围、经济损失等情况，确定事故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和防范整改措施，形成调查报告。
一般、较大事故，由指挥部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实施。主要调查辐射事故原因、造成的损失及事故的处置情况，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报县政府批复结案。必要时，可由上级部门指定部门组织调查。特别重大、重大辐射事故按市级层面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相关要求进行调查。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和事故发生地点及简要经过；
（2）事故调查组的组成情况；
（3）事故调查经过；
（4）事故人员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5）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及认定依据；
（6）事故性质；
（7）事故责任者的责任、认定依据及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8）事故的主要教训、工作措施建议；
（9）其他需要报告的问题；
（10）调查组全体成员签名。
[bookmark: _Toc200639831][bookmark: _Toc182690198]5.3  总结评估
应急处置结束后，县生态环境局要及时对事故应急处置进行评估，总结经验，分析查找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形成总结评估报告。较大、一般辐射事故向县政府提交报告；重大、特别重大辐射事故，县政府配合市级指挥机构向市政府提交报告。评估结论作为事故调查处理、损害赔偿和环境修复的重要依据。
[bookmark: _Toc182690199][bookmark: _Toc200639832]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00639833][bookmark: _Toc182690200]6.1  队伍保障
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负责指导组建全县辐射事故抢险救援队伍，支持社会性专业力量参与辐射事故应急救援。辐射事故抢险救援队伍要加强日常训练和演练，提高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依托市生态环境局建立的辐射事故专家库，对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提供决策建议。
[bookmark: _Toc200639834][bookmark: _Toc182690201]6.2  物资和装备保障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内从事核技术利用的企事业单位、负责应急救援的有关单位要建立应急物资和装备信息库，明确物资装备的类型、数量、性能、存放位置等，建立健全应急物资装备维护、保养、调用等制度，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县生态环境局要将辐射事故应急物资储备统筹纳入生态环境应急物资库建设，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鼓励支持社会化储备应急物资。
[bookmark: _Toc200639835][bookmark: _Toc182690202]6.3  通信保障
县经济信息委下属的县大数据发展中心负责保障应急期间现场应急处置指挥部与各成员单位的通信联系及视频、音频和数据信息的实时传输等。
[bookmark: _Toc200639836][bookmark: _Toc182690203]6.4  交通保障
县交通运输委要健全公路、铁路、水路运输保障体系，保障人员、物资、装备、器材的运输。加强应急交通管理，保障应急救援队伍和物资运输交通工具优先通行。
[bookmark: _Toc200639837][bookmark: _Toc182690204]6.5  技术保障
县生态环境局、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根据自身职责及应急业务需要，不断提升监测水平，提高辐射事故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智能化、数字化和科学化水平。
[bookmark: _Toc182690205][bookmark: _Toc200639838]6.6  资金保障
县财政局要保障辐射事故应对工作必要经费。辖区内从事核技术利用的企事业单位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预留应急救援所需资金，确保应急处置需要。
[bookmark: _Toc200639839][bookmark: _Toc182690206]7  宣传培训和演练
各乡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每年至少开展1次辐射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和辐射防护常识的宣传，督促有关企事业单位履行辐射安全教育和培训的法定义务，提高社会公众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县生态环境局应根据本预案的要求，原则上每年组织开展1次应急培训和演练，提高部门应急联动水平。从事核技术利用的企事业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本单位人员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熟悉应急处置程序，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bookmark: _Toc182690207][bookmark: _Toc200639840]8  附则
[bookmark: _Toc200639841][bookmark: _Toc182690208]8.1  预案管理
县生态环境局组织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定期开展预案评估工作，适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本预案有效期原则上不超过5年。有关乡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和从事核技术利用的企事业单位要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或处置方案，并做好与本预案的衔接。
[bookmark: _Toc200639842][bookmark: _Toc182690209]8.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县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00639843][bookmark: _Toc182690210]8.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石柱县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石柱府办发〔2018〕160号）同时废止。

附件：1．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职责
2．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启动表
3．重庆市辐射应急专家库名单
4．县应急指挥部成员通讯录
5．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6．县核技术利用单位情况
7．县辐射应急物资清单
― 5 ―
— 1 —
[bookmark: _Toc182690211][bookmark: _Toc200639844]附件1

[bookmark: _Toc200639845]指挥部及成员单位和各工作组职责

一、指挥部职责
指挥部由县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县长担任指挥长，由县政府办公室有关副主任、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局长、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和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副指挥长，根据事故类型可增补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副指挥长。主要职责：组织、指挥和协调应急处置；向县政府报告事故应急处置情况；组织调度有关队伍、专家、物资、装备；收集掌握涉及事故有关信息，决定采取重大应急处置措施。
二、成员单位职责
指挥部成员单位包括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卫生健康委、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交通运输委、县农业农村委、县商务委、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消防救援局、县经济信息委、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等单位。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县委宣传部：负责起草新闻通稿，组织新闻发布会，正确引导舆论；做好现场新闻媒体接待和服务工作。
县委网信办：负责指导督促有关部门监测网络舆情，开展网络舆情引导，及时澄清网络谣言。
县生态环境局：设立辐射事故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负责牵头组织辐射事故抢险救援；负责辐射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向市生态环境局、县政府报告辐射事故及处置情况；负责提出防止事态扩大和控制污染危害的建议，提出预警信息建议；负责组织辐射应急专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开展辐射事故的辐射环境监测；配合开展辐射事故应急相关的公众宣传、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工作；协助公安分局追缴丢失、被盗的放射源；需要时请求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技术援助。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统筹协调各相关单位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处置；参与辐射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协助做好受影响群众的安置和救助工作；提供应急响应期间有关气象资料信息。
县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对辐射事故损伤人员的救治；协助开展受照人员剂量重建、体表监测和去污，居民饮用水放射性水平监测，居民远期健康效应评估和医学随访；参与制定饮水和食品限制计划；开展公众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县公安局：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丢失和被盗放射性物质的立案、侦查和追缴；根据指挥部要求设立现场警戒区、交通管制区和重点防护区，开通应急救援“绿色通道”；协助事发点乡镇（街道）组织群众疏散、撤离，维护社会治安。
县消防救援局：负责放射源贮存场所及周边火灾的应急处置；协助市辐射事故应急救援分队参与应急救援；在事故救援专家指导下实施抢险救援工作；对事故被困人员进行救助；积极做好人员搜救、被困人员转移等工作。
县民政局：协助事发地乡镇（街道）做好受影响群众的安置、安抚和善后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统筹安排资金用于应对县级辐射事故工作所需经费。
县交通运输委：负责参与、协调涉及交通运输辐射事故的调查处理和应急救援；负责辐射事故抢险救援的公路水路等应急运输保障工作。当县外发生辐射事故可能影响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时，配合相关部门增设卡点、监测点和洗消点。
县农业农村委：负责做好涉及草场、农田、渔业、牲畜和养殖业、野生水生生物放射性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受污染粮食作物、牲畜、家禽的处理；配合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农产品限制计划，并负责应急终止后的生态恢复有关工作；负责对涉及地表水和生活饮用水水源辐射事故的处置工作，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做好水体污染监测，配合市级相关部门制定并实施防止水体放射性污染应对计划。
县商务委：负责组织生活必需品等重要商品市场供应，维护市场稳定；保障事故应对工作所需生活必需品。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做好涉及森林、林地、野生陆生动物及林业部门主管自然保护区内发生辐射事故的调查处理，并负责生态恢复有关工作。
县市场监管局：负责辐射事故发生时的食品污染监管，负责制定并实施食品限制计划，参与辐射事故发生时的食品污染监测。
县经济信息委：组织基础通信企业提供应急通信保障。
各乡镇（街道）或园区：负责及时报告事故有关情况，组织力量协助有关部门控制事故现场、抢救伤员、疏散群众；牵头做好事故善后处置工 0.作；为事故抢险救援提供后勤保障。
事故单位：负责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提供事故风险评估情况，组织本单位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对事故进行先期处置，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三、各工作组职责

[bookmark: _Toc182690212][bookmark: _Toc200639846]附件2

[bookmark: _Toc200639847]辐射事故应急响应启动表

	事故级别
	响应级别
	指挥部

	
	
	指挥长/
副指挥长
	综合
协调组
	应急
监测组
	污染
处置组
	医学
救援组
	应急
保障组
	舆论
引导组
	社会
稳定组
	善后
工作组
	调查
评估组

	一般事故
	Ⅳ级
	√
	√
	√
	√
	○
	○
	○
	○
	○
	√

	较大事故
	Ⅲ级
	√
	√
	√
	√
	√
	√
	√
	√
	√
	√

	重大事故
	Ⅱ级
	√
	√
	√
	√
	√
	√
	√
	√
	√
	√

	特别重大事故
	Ⅰ级
	√
	√
	√
	√
	√
	√
	√
	√
	√
	√


备注：○表示待命（不到岗，在日常工作的基础上承担一定应急职责，做好启动准备），√表示启动（到达责任岗位开展工作）。

[bookmark: _Toc182690213][bookmark: _Toc30527][bookmark: _Toc522631254][bookmark: _Toc1486][bookmark: _Toc200639848][bookmark: _Toc525223450][bookmark: _Toc3540]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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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姓名
	技术职称
	相关专业
	专业范围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1
	吴富荣
	主任医师
	放射医学
	核与辐射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退休）
	13002368869

	2
	李  蓉
	教授
	放射医学
	核与辐射
	陆军军医大学
	13883996627

	3
	陈  渝
	高工
	辐射剂量与防护
	核与辐射
	重庆东华医院
	13908316814

	4
	周日峰
	副研究员
	辐射防护
	核与辐射
	重庆大学ICT中心
	13594391052

	5
	胡利民
	高工
	核物理
	辐射监测/核与辐射
	重庆军工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658380656

	6
	黄海容
	工程师
	放射源管理
	核与辐射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退休）
	13883109939

	7
	闫伟明
	高工
	无损检测
	核与辐射
	重庆建工无损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13340221017

	8
	肖  声
	高工、注核
	核技术应用
	环境管理与核工业
	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13883501702

	9
	李传福
	高工
	环境保护
	核辐射/电磁辐射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3883238536

	10
	柏  文
	高工
	应用物理
	核与安保
	重庆市公安局
	13908378060

	11
	田  伟
	高工
	核技术利用
	核与放射性/电磁辐射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13983136928

	12
	刘嘉烈
	高工、注核
	环境工程
	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
	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13330290095

	13
	杜恒雁
	注核
	化学分析
	核与辐射
	重庆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13883027852

	14
	李  萍
	高工
	放射化学
	核与辐射
	重庆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退休）
	13637868411

	15
	李衣维
	高工
	核物理
	核与辐射
	重庆市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退休）
	1363794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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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县级有关部门

	序号
	单  位
	24小时值班电话

	1 
	县政府办公室
	023-73332012

	2 
	县委宣传部
	023-85009329

	3 
	县生态环境局
	023-73376369

	4 
	县应急管理局
	023-73325500

	5 
	县交通运输委
	023-73332261

	6 
	县公安局
	023-73334141

	7 
	县民政局
	023-73332145

	8 
	县财政局
	023-73327155

	9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
	023-73378418

	10 
	县农业农村委
	023-73332167

	11 
	县商务委
	023-73336215

	12 
	县卫生健康委
	023-73332124

	13 
	县市场监管局
	023-73332132

	14 
	县经济信息委
	023-73332025

	15 
	县消防救援局
	023-73326119

	16 
	县委网信办
	023-85009307




	二、各乡镇（镇街）

	序号
	序号
	序号

	1 
	南宾街道办事处
	023-73332218

	2 
	万安街道办事处
	023-73200955

	3 
	下路街道办事处
	023-73348002

	4 
	西沱镇人民政府
	023-73361218

	5 
	黄水镇人民政府
	023-73391001

	6 
	悦崃镇人民政府
	023-73381001

	7 
	临溪镇人民政府
	023-73355121

	8 
	马武镇人民政府
	023-73301010

	9 
	沙子镇人民政府
	023-73311001

	10 
	王场镇人民政府
	023-73366001

	11 
	沿溪镇人民政府
	023-73367001

	12 
	龙沙镇人民政府
	023-73385001

	13 
	鱼池镇人民政府
	023-73384001

	14 
	三河镇人民政府
	023-73372075

	15 
	大歇镇人民政府
	023-73373001

	16 
	桥头镇人民政府
	023-73387001

	17 
	万朝镇人民政府
	023-73371001

	18 
	冷水镇人民政府
	023-73397001

	19 
	黄鹤镇人民政府
	023-73302001

	20 
	枫木镇人民政府
	023-73396001

	21 
	黎场乡人民政府
	023-81501001

	22 
	三星乡人民政府
	023-73340055

	23 
	六塘乡人民政府
	023-73342001

	24 
	三益乡人民政府
	023-73386001

	25 
	王家乡人民政府
	023-73350001

	26 
	河嘴乡人民政府
	023-73351001

	27 
	石家乡人民政府
	023-73395001

	28 
	中益乡人民政府
	023-73317001

	29 
	洗新乡人民政府
	023-73304777

	30 
	龙潭乡人民政府
	023-73305001

	31 
	新乐乡人民政府
	023-73304001

	32 
	金铃乡人民政府
	023-73314001

	33 
	金竹乡人民政府
	023-733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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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639855]县核技术利用单位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许可证号
	法定代表人
	法人电话
	行业类别

	1 
	石柱金竺苑中医医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寿大道22号
	渝环辐证[57081]
	吴中力
	13896867196
	中医医院

	2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枫木镇昌坪村昌坪组
	渝环辐证[57033]
	刘新江
	18716908288
	乡镇卫生院

	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河源村梨子坪组
	渝环辐证[57039]
	冉隆明
	13908277936
	乡镇卫生院

	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河嘴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河嘴乡街上
	渝环辐证[57038]
	黄毅
	13668484541
	乡镇卫生院

	5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悦崃镇中心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悦崃镇古城路25号
	渝环辐证[57047]
	秦华琼
	15823630384
	乡镇卫生院

	6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星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星乡街上
	渝环辐证[57031]
	崔俊
	15025785799
	乡镇卫生院

	7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沿溪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沿溪镇中心街25号
	渝环辐证[57027]
	罗洪云
	15213771158
	乡镇卫生院

	8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朝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朝镇街上
	渝环辐证[57025]
	谭雄
	13628296488
	乡镇卫生院

	9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六塘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六塘乡塘兴街91号
	渝环辐证[57060]
	何勇
	13996912255
	乡镇卫生院

	10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梧桐街169号
	渝环辐证[57056]
	王佳
	1525708400
	乡镇卫生院

	11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马武镇中心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马武镇中心卫生院
	渝环辐证[57052]
	罗珍开
	73301007
	乡镇卫生院

	12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街上组
	渝环辐证[57037]
	肖智平
	18996993022
	乡镇卫生院

	1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中心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沙子镇福和街10号
	渝环辐证[57040]
	唐宗森
	02373311120
	乡镇卫生院

	1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街道三元路1号
	渝环辐证[57042]
	谭青春
	1399697445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15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潭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潭乡龙潭街8号
	渝环辐证[57080]
	向光华
	17726678989
	乡镇卫生院

	16 
	重庆绿洲木业有限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下路街道金彰工业园区拓展区B区
	渝环辐证[57050]
	牛建忠
	18723997776
	其他木材加工

	17 
	石柱合协医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万寿大道
	渝环辐证[57049]
	陈常会
	15095926221
	专科医院

	18 
	重庆石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重庆石柱西南水泥有限公司
	渝环辐证[57061]
	赵东
	13980168933
	其他未列明制造业

	19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馨园宠物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城东路石桥子新苗巷48号
	渝环辐证[57079]
	朱华
	18166532887
	兽医服务

	20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优宠动物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向家院巷5号附6号
	渝环辐证[57078]
	 曾桢
	13637704455
	兽医服务

	21 1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益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益乡卫生院
	渝环辐证[57032]
	涂伟
	13594629732
	乡镇卫生院

	22 
	石柱张晓容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17号
	渝环辐证[57077]
	张晓容
	18716832456
	门诊部（所）

	2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黎场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黎场乡黎场村街上组
	渝环辐证[57044]
	罗洪云
	13996986319
	乡镇卫生院

	2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万寿大道8号
	渝环辐证[00790]
	马涛
	15923602456
	中医医院

	25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中心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临河街65号
	渝环辐证[57048]
	彭国荣
	13628296488
	乡镇卫生院

	26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青龙街3号
	渝环辐证[57035]
	胡勇
	13193251622
	乡镇卫生院

	27 
	重庆齿泰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大道万寿大道84号建设大厦2楼
	渝环辐证[57076]
	周世海
	15123755947
	门诊部（所）

	28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新乐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新乐乡街上
	渝环辐证[57062]
	谭洪
	18996909765
	乡镇卫生院

	29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雨灵宠物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14号（时代天骄）第3幢（商）1-16、1-17
	渝环辐证[57075]
	涂燕
	15523831374
	兽医服务

	30 
	石柱黎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桥头场城南路6号
	渝环辐证[57030]
	黎邦田
	13193004791
	专科医院

	31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铃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金铃乡民心街102号
	渝环辐证[57064]
	马连平
	17783773167
	乡镇卫生院

	32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鱼池镇街上
	渝环辐证[57046]
	谭运春
	73384005
	乡镇卫生院

	33 
	石柱万寿医院有限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万寿大道城南汽车总站办公楼门面4-7，二楼房产左侧，站务综合楼3-5层
	渝环辐证[57058]
	陈勋
	18983848666
	综合医院

	3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沙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龙沙镇玉龙街57号
	渝环辐证[57041]
	秦亚林
	73389118
	乡镇卫生院

	35 
	石柱县南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人民街34号
	渝环辐证[57034]
	熊术华
	73323888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36 
	东皓医疗管理重庆有限责任公司石柱良玉街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良玉步行街5号附6号
	渝环辐证[57072]
	刘青松
	18723920770
	门诊部（所）

	37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大歇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大歇镇北斗街83号
	渝环辐证[57063]
	刘世华
	13996912255
	综合医院

	38 
	重庆芽贝美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城南华府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万寿大道155号
	渝环辐证[57074]
	陈海霞
	13102307353
	门诊部（所）

	39 
	石柱县三河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河镇川都街280号
	渝环辐证[57053]
	秦庆华
	19923383693
	乡镇卫生院

	40 
	石柱孙亮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万寿大道112号畔山华府竹苑第1幢1-33、1-34、1-35
	渝环辐证[57073]
	孙亮
	17318424213
	门诊部（所）

	41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中心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莼乡路196号
	渝环辐证[57028]
	冉军
	15923609696
	乡镇卫生院

	42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家乡银卫路7号
	渝环辐证[57026]
	向仁祥
	81507070
	乡镇卫生院

	4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29号
	渝环辐证[00372]
	杜元洪
	13908273066
	综合医院

	44 
	石柱陈红伟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南宾路29号附28号
	渝环辐证[57071]
	陈红伟
	13101178333
	门诊部（所）

	45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康复医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水镇莼乡路287号
	渝环辐证[00493]
	谢友红
	68823284
	专科医院

	46 
	石柱华臻上河街口腔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棉花坝康德上河街4-1-3
	渝环辐证[57069]
	陈力
	15502392519
	门诊部（所）

	47 
	石柱马利平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人民街88号
	渝环辐证[57068]
	马利平
	13372799977
	门诊部（所）

	48 
	重庆春熙里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石柱良玉街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良玉步行街F栋201号
	渝环辐证[57067]
	唐瑜
	13452553705
	门诊部（所）

	49 
	万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万寿大道154号附70号
	渝环辐证[57059]
	黎华山
	1389687120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50 
	时代医疗管理（重庆）责任有限公司石柱城东路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城东路132号附7号2-6,2-7号
	渝环辐证[57066]
	黄青
	18896120465
	门诊部（所）

	51 
	重庆启明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石柱万兴路口腔诊所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街道万兴路36号（城佳雅苑）第2幢1-17
	渝环辐证[57065]
	傅小明
	18102395588
	门诊部（所）

	52 
	华兰生物石柱县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干溪子安置房旁
	渝环辐证[57024]
	张宝献
	17723065188
	其他卫生活动

	53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场镇太和社区太和组
	渝环辐证[57057]
	李建锋
	15213751178
	乡镇卫生院

	54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鹤镇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黄鹤镇鱼龙村大坝场组90号
	渝环辐证[57055]
	秦中兵
	19923375315
	乡镇卫生院

	55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中心卫生院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沱镇月台路51号
	渝环辐证[57054]
	谭青春
	13996974452
	乡镇卫生院

	56 
	石柱县欢喜口腔诊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街道都督大道14号时代天骄第2幢1-商45,1-商46号
	渝环辐证[57083]
	于孟波
	13576227415
	门诊部（所）

	57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妇幼保健院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县南宾街道玉带南街1号
	渝环辐证[57082]
	项军
	18716964309
	妇幼保健院（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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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0639857]县辐射应急物资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1 
	γ/X射线巡测仪
	1台

	2 
	个人剂量报警器
	4台

	3 
	电磁辐射测量仪
	1台

	4 
	γ剂量测试仪
	1台

	5 
	应急现场工作服
	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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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辐射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

指挥长：县政府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县长

副指挥长：县政府办公室有关副主任、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县应急

局局长、县公安局局长、各乡（镇）人民政府乡（镇）长和街道办

事处主任

综合协调组

县应急局牵头，

县生态环境局等

有关部门、事发

地乡镇（镇街）

等参加。

主要职责：发挥

运转枢纽作用，

协调调度各方力

量参与应急处

置；收集现场情

况，负责信息上

报、情况通报，

传达上级指示批

示和要求。

污染处置组

县生态环境局牵

头，县应急局、

县卫生健康委、

县公安局、县消

防救援局等有关

部门、有关乡镇

（镇街）等参

加。

主要职责：开展 

负责辐射事故现

场处置，负责事

故放射源和被污

染物品的收贮，

负责丢失、被盗

放射源的立案侦

查和追缴。

应急监测组

县生态环境局牵

头，县卫生健康

委、有关辐射监

测机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

辐射事故应急监

测方案，预测事

故发展趋势和污

染物变化情况；

提出消除和控制

污染危害的处置

建议；为污染区

域隔离、解禁、

人员撤离与返回

等决策提出建

议。

应急保障组

事发乡镇（街道

）牵头，县财政

局、县交通运输

委、县商务委、

县公安局、县民

政局、县经济信

息委等参加。

主要职责：做好

受威胁人员转移

疏散和临时安

置；做好应急救

援物资生产、调

拨、配送、存

放；确保群众基

本生活和市场生

活必需品供应，

提供应对工作资

金保障；提供交

通、通信保障。

医学救援组

县卫生健康委牵

头，县市场监管

局、有关医疗机

构等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

开展伤病员医疗

救治、应急心理

援助；指导和协

助开展受污染人

员的去污洗消工

作；提出保护公

众健康的措施建

议；禁止或限制

受污染食品和饮

用水生产、加

工、流通和食

用，防范因辐射

事故引发食品安

全事件。

舆论引导组

县委宣传部牵

头，县生态环境

局、县应急局、

县委网信办等参

加。

主要职责： 及

时、准确 、客观

发布权威信息， 

汇总收集相关舆

情，组织开展相

关报道，做好现

场媒 体 报 道 工

作，做好舆论引

导工作，回应社

会关切。

社会稳定组

县公安局牵头，

县商务委、有关

乡镇（街道）等

参加。

主要职责：封锁

现场，实施交通

管制；加强社会

治安管理，打击

借机传播谣言制

造恐慌、哄抢物

资等违法犯罪行

为；加强转移人

员安置点、应急

物资存放点治安

管控；防止发生

群体性事件；加

强重要生活必需

品等商品市场监

管和调控，打击

囤积居奇行为。

善后工作组

事发乡镇（街

道）牵头，县生

态环境局、县民

政局、事发单位

等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

补助、补偿、抚

慰、抚恤、安置

等工作；做好死

亡人员丧葬；开

展相关保险理

赔；对受污染、

破坏的生态环境

予以恢复。

调查评估组

县生态环境局牵

头，县应急局、

县交通运输委员

会、县公安局、

县卫生健康委等

参加。

主要职责：依照

有关规定开展事

件调查，提出处

理意见，总结经

验教训；对辐射

事故应对工作开

展评估。

县政府办公室：73332012

县委宣传部：85009329

县生态环境局：73376369

县应急局：73325500

县交通运输委：73332261

县公安局：73334141

县民政局：73332145

县财政局：73327155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73378418

县农业农村委：73332167

县商务委：73336215

县卫生健康委：73332124

县市场监管局：73332132

县经济信息委：73332025

县消防救援局：73326119

县委网信办：85009307

南宾街道办事处：73332218

万安街道办事处：73200955

下路街道办事处：73348002

西沱镇人民政府：73361218

黄水镇人民政府：73391001

悦崃镇人民政府：73381001

临溪镇人民政府：73355121

马武镇人民政府：73301010

沙子镇人民政府：73311001

王场镇人民政府：73366001

沿溪镇人民政府：73367001

龙沙镇人民政府：73385001

鱼池镇人民政府：73384001

三河镇人民政府：73372075

大歇镇人民政府：73373001

桥头镇人民政府：73387001

万朝镇人民政府：73371001

冷水镇人民政府：73397001

黄鹤镇人民政府：73302001

枫木镇人民政府：73396001

黎场乡人民政府：81501001

三星乡人民政府：73340055

六塘乡人民政府：73342001

三益乡人民政府：73386001

王家乡人民政府：73350001

河嘴乡人民政府：73351001

石家乡人民政府：73395001

中益乡人民政府：73317001

洗新乡人民政府：73304777

龙潭乡人民政府：73305001

新乐乡人民政府：73304001

金铃乡人民政府：73314001

金竹乡人民政府：7330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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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事故发生

Ą110ą公安报警电话或Ą12345ą

政府热线、县生态环境局值班电话

Ą023-73376369ą等渠道信息接收

与处置

县生态环境局初研判辐射事故等级，

提出预警级别建议

县政府根据预警建议启动预案，成立

指挥部或报市政府按市级预案执行

按重庆市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相关要求执行

I级响应

Ⅱ级响应

Ⅲ级响应

Ⅳ级响应

队伍保障

物资和装备保障

通信保障

交通保障

技术保障

资金保障

综合协调组

污染处置组

应急监测组

医学救援组

应急保障组

舆论引导组

社会稳定组

善后工作组

调查评估组

指挥协调应急处置

符合响应终止条件

终止响应

后期处置

一般 较大

重大

特别重大

市指挥部

县指挥部


